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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期星）（三） 號七十月九年拾式國展

蘭
護
夾
佐
治
街

樓
下
平
活
處

世

日

大

賣

平

貨
.
「

4
四
、十
七
號
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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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
止

星
期0
、五，六、各
部
份
均
有
平
貨

九
時
特BM

^

得
滞
好

◎
開
幕
預
吿 

謹
擇
十
月
十
日
本
分
部
舉
行
開
幕
典 

禮
敬
扳
各
埠 

致
公
堂
團
體
昆
仲
屆
時
責
臨
指
示
禮
儀 

曷
勝
榮
幸

C
he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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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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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致
公
黨
駐
司
 

秘
魯
毡
乍
分
部
属5

◎
卡
城
慶38:^

埠
瞥
專
員
. 
»

售
券
佈
吿 

因»
暮
棍
従
胃
認
專
員
行
騙

本
校
前
日
爲
利
便
各
境
僑
胞
購
.
券
起
見
：
特
派
遊
埠
動
銷
專
崑
 

往
各
埠
向
僑
胞
勸
銷
獎
券
：
原
是
法
良
意
美
：
乃
悬
省

—
 

埠
僑
胞
揭
破
棍
徒
罵
智
惠
4

券
行
騙
之
後
。・
瓶
校
即
通
函
备 

费
登
吿
白
豊
胞
愼
防
之
：
近
又
接
沙
省
參
近
.
學
架
.
切
州
 

■
羅
聶
永
等
埠
僑
胞
函
吿
，該
棍
徒
又
冒
名
爲
枝
，非
之♦
施
駆 

埠
竟
冒
認
本
枚
遊
境
勸
聲C

^w

君
/
查
本
校
J0国
*
 

君
祇
往
卑
詩
省
••
如
笠
巴
市
篤
■
温
寧
，汝
利«
，

01補
梦
及
3
 

■

雨
各
埠
・
他
已
向
卡
城
十
餘
天•
並
無
往
沙
省
售
券
事
丁
心
 

本
校
以
該
棍
徒
胆
敢
藉
專
員
名
義
行
顧
：
乃
不
得
扇
令
所
死
 

遊
埠
勤
叠
員
暂
時
停
止
往
各
境
售
券
：
待
他
日
»
«
徒^|

 

憂
懲
辦
之
後
：
再
令
專
員
出
發
：
如
各
僑
胞
熟
心
教
育
；
翅
 

助
本
校
：
請
直
接
寄
來
本
枚
或
向
各
埠
代
理
處
購
取
：
員

珠
 

棍
徒
所
罵
 
現
本
校
特
別
聲
明
。如
有
人
胃
祀 

僵
義
遊
埠
售
纺
。及
其
券
碼
在
i

A

 

苗
者
皆
是
檻
度
肉
特
此
佈
吿
。。 

&,

今
朝
香
港
海
價
每
百
台
十
四
元
五
毛
縫

1

@
駐
雲
高
華
全
坎
台
贋
親
大
會 

籌
備
處
職
員
表

副
處
長
葉
求
茂

科
員 

雷
卓
平 
,
劉
炳
堃 

許
昌
平

科
員 

黃
生
元 

阮
宗
豪 

林

源

余

炳

坤

，

科
員 

馬
恒
兆

科
員 

李
肚 8
 

黃
潜
世 

馬
大
諄 

制
儒
s
<
 

科
員 

伍
善
予   

@
月
他
< 

林
若
愚 
雷
夢
熊

幹
事 
黄
冢
鼐

科
員 

余
玉
中
林
 V
寬 

雷
家
奕 

黃
錦
成 

蔡
英
秋 

謝
燊
 

馬
福
崇

李
梓
良 

馬
德
洽 

胡
洽
鄺
光
良
 

科
員 

輩
景
仁 
甄
志
慶

正
處
長
陳
宜
耀
 

文
書
主
任 

衛
漢

黃
寄
生 

西
文
主
任 

温
金
有

葉
求
鏗 

理
財
主
任 

朱
浚
裘 

交
際
主
任 

黃
文
甫

陳
宜
顯 

宣
傳
主
任 

林
杏
舉

顏
敬
初 

總
幹
事
副
孔
正
 

招
恃
主
任 

黄
錦
帆

個
發
育

馬
未
肥 

裝
飾
主
任 

黃
雲
晃

趙 

田 

筵
席
主
任 

李
日
如

黄
昭
立 

麥
衍
協 

附
簡
章
如
左

張
惠
介 

李
祝
來

(
一)
名
稱 

駐
雲
高
華
厶
播
懇
親
大
會
籌
豊

(
貳
)
會
址
，坎
拿
大
雲
高
華
埠

(
附
說
明
)
懇
親
大
會
初
由
域
埠
總
會
館
發
起
旋
由
雲
域 

兩
埠
會
館
執
事
開
聯
席
會
議
於
城
埠
遂
議
决 

移
入
雲
埠

(
三
) 

管
捐
經
費
(
分
甲
乙
兩
種
) 

甲
，額
捐
)
凡
在
坎
屬
台
僑
年
滿
十
八
歲
以
上
者
每
名
龍 

捐
懇
親
會
費
壹
元 

乙
(
樂
捐
)
凡
邑
僑
熱
心
樂
助
懇
親
會
費
者
登
報
表
揚
如 

捐
拾
rc 以
上
者
獎
金
質
章
以
留
紀
念
•

四
)
會
期 

民
國
廿
年
拾
賣
月
廿
九
日

(
五)
各
埠
代
表
來
往
舟
車
費
由
節
備
處
津
敗
壹
半 

代
表
來
會
時
須
將
讀
埠
之
邑
額
捐
欺
項
繳
交

◎
代 
柬

本
支
部
謹
擇
拾
月
十
一
日
舉
行
壹
週
年
紀
念
典
蔻
幷
恭
祝
 

先
賢
元
公
寶
起
統
請
各
埠

愛
蓮
公
所
昆
仲 e
 

j
、 

至
德
堂
昆
仲
依
期
光
臨
指
示i
切
希
無
吝
玉
是
幸

叫

對

雑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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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
及
此
，•
利
用
豹
匪
作
亂
之
賠
欵
供
給
華
靑
年 

往
美
攻
讀
。
近
來
且
殷
預
備
科
學
校
。。便
利
便 

欲
入
大
學
之
華
學
生
；
現
下
華
學
生
若
成
績
及 

格
C
可
以
入
各
加
拿
大
大
學
攻
讀
。。本
埠
員
會 

之
中
國
委
員
會
C
<
又
擬
詳
細
研
究
美
國
引
取
華 

學
生
之
方
法
。。以
圖
進
取
。
駐
日
加
公
使 
«6 罅 

氏

。曾
極
力
賛
成
此
舉
：
表
示
願
意
。
代
作
宣 

傳
工
夫
云

0

工
人
要
求
起
工
價
不
遂
罷
工 

夫
李
沙
板
偈
。今
朝
被
大
隊
之
本
埠
失
業
工
人 

聯
會
會
員g§

圍
。。不
准
板
偈
匸
人
回
撤
工
作
。。
一 

.致
曝
小
得
已
停
閉
：
幸
由
大
徐
省
差
馳
至
維 
一 

持
秩
序
.、。未
至
損
壇
産
物
。，據
板
偈
司
理
報
吿 

。。板
偈
工
人
曾
因
求
起
工
價
不
遂
""
大
部
份
通
一 

過
罷
工
。
，惟
仍
5. 
一
一
四r
人
擬
囘
工
作
，竟
被

。
辦
理
賑
務
。
除
發
行
歪
劇
:
並
任
國■
 

一
麥
捐
欵
外
0

我
僑
胞
關
懷
祖
國
。
素
具
熟
心 

一2  
務
暑
僵
解
囊
)
。  

@| 躍
捐
助
」 
拯
此
災
黎
。 

一
斯
有
矍
3

請
逕«
 上
海
本
會
照
收

C

以
資
敕 

.
清
/
毋
任
競 «
。國
民
政
府
救
清
水
及
委
員
會
。。 

▲
L

海
華
2

賑
會
來
函
如
下 

敬
啟
者 
。七 

一
月
八
日9
。专
第
十
七
號
函
後
。。不 料
人
禍
未 

一
淸
；
而
天
袋
乂
至
。。茲
就
敝
會
目
前
所
得
報
吿 

一。
非
惟
長
江 
一
帶•
。如
江
蘇
、安
徽
、江
西
各
縣
， 

一9 
雨
水
過
多
。山
洪
暴
發
。。卽
浦
口
以
北
，坤 

.^88

州
府
。。直
至
山
東
、河
南
、天
津
、北
京
、等 

一
處
：
以
及
運
河
、黃
河
、大
淸
、永
定
、諸
河
』。均

.業
餐
館
。；

美
利
撞
忌

餘
歲:
冋 

埠
作
工
。
世
情
冷
淡
。。遂
致
失
業
。。貧
困

日
甚 
一
日
•
昨
九
號
夜
間
竟
投
水
自
盡
云
。。

■
柯
京
憲
政
黨
紀
念
之
盛
况 

柯
京
函
』
昨
夏
曆
七
月
廿
四
日
。爲
本
埠
憲
政 

黨
支
部
成
立
第
一
十
九
週
年
之
期
』。是
日
在
該 

會
所
舉
行
紀
念
典
禮
。
來
賓
則
有
都
城
憲
政
黨 

支
部
、•
致
公
堂
" 
洪
鐘
時
報
代
我
林
鶴
年
君
。。 

活
市
埠
。
方
鋆
文
昌
。
滿
城
代
表
那
仲
華
君
。。 

本
京
致
公
堂
代
我
翁
國
楨
一
番
秀
簡
君
等
。。是 

日
高
竪
五
色
國
旗

e

堂
內
綴
以
生
花
。，於
下
午 

五
与
鐘
賓
主
齊
集:
濟
濟
一
堂
，先
由
方
文
璇 

會
長.領
衆
入
座
y

公
推
方
文
璇
會
長
爲
主
席
"
。 

行
|@如
儀

C

首
由
主
席
宣
佈
開
會
旨
趣
，譚
文

一
吿
積
涝
爲
患
。。莫
不
岌
岌
可
危
 
f
餘
如
廣
東

.20

一
除
南
江
外
，。東
，西
、北
、江
。泛
濫
畫
一。甚
至
一 

有
已
成
澤
國
者
。。或
平
地
竟
可
行
舟
者
。况
轉
一 

一
瞬
秋
收
一
。盡
遭
淹
沒
。C

人
民
牲
畜
，
漂
流
無
計 

0
F
惟
生
者
大
都
聚
集
山
頭
。。俱
住
翹
首
望
救
•
。 

一
似
此
災
象
旣
成
C
C
大
難
已
至 

夙
審 

一
民
胞
物
與
。。用
敢
飛
函
奉 

聞
:
務
祈
速
放
慈 

一
航
一
援
登
彼
岸
。
倘
彙
委
託
振
施
、。無
不
敬
謹 

而
命
，
是
所
望
於
海
外
仁
人
君
子
丨
伏
惟 

一
慈
鑒 
華
洋
義
賑
會

▲
又
致
各
團
體
函 

敬
敗
者
V
。前
匕
第
十
八
號 

函
報
吿
:
國
內
大
水
爲
災
：
諒
道
 
慈
鑒
：

16 

入
夏
後
。  

®

 雨
不
已
，。江
河
横
流
Q

爲
百
年
所 

一
未
見
，江
蘇
、安
徽
，浙
江
，江
西
、湖
南
、湖
北
、 

一
河
南
，廣
東
、福
建
、四
川
、幾
省
。盡
成
澤
國
。" 

一
同
時
山
東
，河
北
、遼
縄
，、當

，黑
龍
江
、熱
河
、 

亦
報
惨
遭
寶
3

人
畜
漂
沒
U
侖
所
届
止
一
，惟 

二
年
收
成
。。 A
於
秋
。已
吿
完
金
絕
望
；
公
家 

私
人
；
正
在
蝎
力 

18維
目
前
急
振
？
且
支
持
之 

不
暇
：
則
將
來
冬
春
二
振
；
更
不
言
可
知
。、若 

才
廣
爲
設
法
，行
見
老
弱
轉M

W、

少
壯
散 

之
四
方
。•
变
匪
就
、、影
響
於
工
商
目
業
。。何 

一
堪
设
想
；
查
國
內
毎
遇
災
8

，
凡
我
僑
胞
〉
無 

不
充
分
叙
濟
:
今
贝
區
占
十
六
省
之
廣
。難
民 

W
E
 千
萬
之
多
。。况
値
内
地
金
融
緊
急
•
市
面 

凋
敝
之
秋
•
。益
望
熟
烈
贊
助
，0
務
乞
登
高
豈
呼 

W

俯
賜
簿
振 
共
挽
浩
制
：
俾
早
出
諸
人
民
於 

.驚M
i

浪
之
中
。。均
，惟
諸
公
是
頼
，。故
不
禁
馨 

一
書
百
拜
以 S
 
•
專
此
奉
懇
：
並
碩
善
安
不
一
。、 

華
洋
義
賑
會
 

，

0

中
華
會
館
又 «
矍

*:- 
埠
中
華
會
館
？
此
次
簿
賑
欺
敕
濟
國
內
央
黎 

一a
 
第
壹
次
已 «
去 <
 千
元
。，昨
日
又 «
 三
千
零 

三
拾
元
u-

連
同
李
利 »
埠
華
僑*
賑
會
五
百
元 

p

;

齊
神
郵
局
掛
號
寄
返
上
海
華
洋
義
振
會
收
 

爲
。。

• 

。
又
有
自
動
捐
賑
之
僑
胞 

木
報
凿
到
可
士
馬
埠
。"
僑
胞
黎
錦
銓
君
。。捐 

塩
■
內
水
央
義
欵
五
元
€
又
必
丹
拿
必
治
毋
李 

希
棠
導
二
元
，。均
請
代
爲
轉
交
中
華
會
館
•
，以 

值
梁
齊
澹
歸
上
海
華
洋
義
振
會
。。以
拯
救
災
黎 

.云
云
二
如
貳
君
者
。。自
動
捐
欵
。。亦
可
謂
慈
悲 

爲
懐
矣9
、

二
。
商
會
主
席
欲
引
尊
洩
來
加
讀
書 

本
埠
商
會
之
中
國
委
員
會
定
席
、卡
路
片
氏
。令 

韓
通
皆
.

C  
稱
其
委
員
會
已
着
實
進
行
。C  
提
倡
設
 

加
81 動
中
國
青
年
來
加
拿
大
之
各
大
學
讀
書
。。 

據
稱
申
國
■
爲
加
拿
大
之
重
要
暮
。。若
能
使 

雨
黴
人
來
加8^

書
?
、
向
中
國
後
I

明
識
加
拿
大 

友
加
人
：
則
加
拿
大
必
大
受
其 s
。。美
國
已
早

鏡
君
讀
祝
詞
丿 
龔
作
幹
君
讀
祝
電
。、繼
請
林
鶴

用
武
阻
止
；
惟
板
偈
本
欲
停
閉
有
数
月
之
久
；
一
年
君 
翁
國
楨
君 
黄
秀
簡
君
等
。次
第
登
台
演 

近
來
不
外
爲
帮
肋
解
决
失
業
工
人
情
狀
。。勉
强
一

說

、大
意
均
以
本
黨
宗
旨
爲
拯
敕
中
國
之
方
針

仍
開
。。現
被
迫
停
止
工
作
"
。板
偈
公
司
對
此
亦 

無
大
礙
云
、。 

• 

。
賭
案
罰
欺 

。
， 

昨
日
市
警
衙
潮
。華
人
亜
才
『靜
音
」被
拘
控 

在
片
打
街
東
二
一
四
號
開
賭
館
案
又
被
吿
已
自 

行
認
罪
，。由
法
官
判
决
罰
欺
五
拾
元
。，三
名

to 

友
。。每
名
被 
fir拾
？
。

。
書
整
價
風
潮

是
季
省
內
各
公
隙
、
業
已
開
學
。，學
生
父
母
對

。。更
要
運
動
打
倒
獨
裁
党
府
爲
目
的
。，鴻
詞
偉 

論
曾
動
聽
。。每
次
演
畢
：
掌
聲
雷
動
。；隨
後 

龔
君
8

答
謝
來
賓
。至
七
点
半
鐘
搖
鈴
散
會
"" 

賓
主
入
席
，暢
宴
.，至
怡
点
鐘
盡
飮
撤
席
。
洵
盛 

會
也
。。

•
陳
新
業
屍
驗
判
爲
服
毒
昌
 

域
埠
1

六
日
電
。五
十
六
歳
華
人
陳
新
業
。。向 

在
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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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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